九届区委第十二轮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

巡察工作动员会召开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5月29日，九届区委第十二轮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察工作动员会召开。会上，区委第五巡察组组长通报了巡察任务、总体安排和有关要求。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区委第五巡察组组长仲影指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政治检验，是落实区委关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本次专项巡察，将紧扣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立项、设计、招标、施工、验收、管护、资金使用等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监督检查，着力发现责任不落实、套取截留资金、围标串标、权钱交易、质量低下、不作为乱作为等方面问题。希望被巡察党组织强化政治担当，自觉接受巡察监督，全力配合，共同完成巡察任务。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文峰表示，将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巡察工作部署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统一到区委第五巡察组的具体要求上来，配合好区委巡察组开展工作，诚恳接受巡察组在巡察过程中指出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坚决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根据安排，本轮专项巡察的工作时间，从2026年5月底开始，至7月底结束。为便于干部群众反映情况，区委第五巡察组建立了多种联系方式。联系电话：19863260227（接听电话时间为：法定工作日8:00—18:00）；电子邮箱：stqdwxcz@163.com；寄信地址：山亭区仙台路236号；还在5个区直部门、9个镇（街）党（工）委设置了巡察组举报箱。此外，还在山城街道等9个镇街及区发展和改革局等5个区直部门设置了巡察组信箱，巡察结束后上述举报反映方式将自行关闭。

巡察期间，主要受理反映山城街道、西集镇、桑村镇、城头镇、冯卯镇、水泉镇、店子镇、徐庄镇、北庄镇党（工）委及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城乡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其他干部的来信来电来访等。对其他与巡察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将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有关部门单位办理。

区委第五巡察组组长仲影，副组长赵延利、梁冬，兼职副组长李辉，区纪委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组长申振，区农业农村局党组全体成员及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区财政局党组、区自然资源局党组、区城乡水务局党组等4个区直部门及山城街道、西集镇、桑村镇、城头镇、冯卯镇、店子镇、水泉镇、徐庄镇、北庄镇等9个镇（街）党（工）委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